
检查标准 108：

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

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，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。

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应当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

指定的媒体上发布。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国务院财政部门

规定标准的，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财政部门指定

的媒体上发布。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的，资

格预审公告应当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

上发布。已进行资格预审的，评审阶段可以不再对供应商资

格进行审查。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在评审阶段资格发生变

化的，应当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。

资格预审公告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需

求、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以及供应商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

的时间和地点。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间自公告发布之

日起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，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

一项规定情形，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，采购人应当将

采购项目信息和唯一供应商名称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

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

过以下方式产生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，并从中随机抽

取 3 家以上供应商向其发出投标邀请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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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征集；

（二）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（以下简称财政部

门）建立的供应商库中选取；

（三）采购人书面推荐。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发布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告

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后，除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情况

外，不得擅自终止招标活动。

终止招标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在原公

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终止公告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已经获取招标

文件、资格预审文件或者被邀请的潜在投标人，并将项目实

施情况和采购任务取消原因报告本级财政部门。已经收取招

标文件费用或者投标保证金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

当在终止采购活动后 5 个工作日内，退还所收取的招标文件

费用和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其在银行产生的孳息。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 2个

工作日内，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结

果，招标文件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。

中标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

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，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，中

标人名称、地址和中标金额，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、规格型

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服务要求，中标公告期限以及评审专家名

单。

中标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

邀请招标采购人采用书面推荐方式产生符合资格条件

的潜在投标人的，还应当将所有被推荐供应商名单和推荐理

由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。

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；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，应

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；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，还应当告

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。


